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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修订说明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月18日召开董

事会第二届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相关公告于2017年1月1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主动放弃参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因此公司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原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7 年 2 月 3 日

召开公司第二届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次调整后，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总数不变，仍为400万股，自愿放

弃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资格的两名员工的原有拟获授限制性股票拟授予本

次激励对象中其他人员。因此，激励对象由176人减少为174人。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草案特别提示之第五条： 

5、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76 人，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

时在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下同）任职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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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

工。 

现修订为： 

5、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174 人，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

时在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下同）任职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业务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员

工。 

二、原草案第四章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之第二节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76 人，包括： 

（一）公司董事；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四）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五）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 

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以上激励对象中，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子公司董事会聘任。所有激励

对象必须在授予限制性股票时或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任职并签署劳动合同。 

现修订为： 

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174 人，包括： 

（一）公司董事；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四）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五）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 

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以上激励对象中，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子公司董事会聘任。所有激励

对象必须在授予限制性股票时或在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任职并签署劳动合同。 

三、原草案第五章限制性股票的来源、数量和分配之第三节激励对象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龚伦勇 

公司董事、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远洋翔瑞机

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00.00 50.00% 3.00% 

詹劲松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12.00 3.00% 0.18%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

有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及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

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共

计 31 人） 

60.00 15.00% 0.90% 

控股子公司浙江田中双鲸制药设

备有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共计 3 人） 

3.10 0.78% 0.05%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

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

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共计 140

人） 

124.90 31.23% 1.87% 

合计 400.00 100.00% 6.00% 

注：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次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亦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现修订为：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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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龚伦勇 

公司董事、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远洋翔瑞机

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00.00 50.00% 3.00% 

詹劲松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12.00 3.00% 0.18%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

有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及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

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共

计 31 人） 

60.00 15.00% 0.90% 

控股子公司浙江田中双鲸制药设

备有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共计 3 人） 

3.10 0.78% 0.05%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

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

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共计 138

人） 

124.90 31.23% 1.87% 

合计 400.00 100.00% 6.00% 

注：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次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亦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原草案第十一章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程序之第二节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程序之（一）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后，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股权激励协

议书》，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现修订为：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后，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

授予协议书》，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五、原草案第十二章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之第二节激励对象的权

利与义务之（七） 

（七）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每一位激励对象签

署《股权激励协议书》，明确约定各自在本次激励计划项下的权利义务及其他相

http://www.szcredit.com.cn/web/GSZJGSPT/QyxyDetail.aspx?rid=e00088ed31a548e59d1494123a524b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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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项。 

现修订为： 

（七）本激励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每一位激励对象签

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明确约定各自在本次激励计划项下的权利义务及

其他相关事项。 

六、原草案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第三节公司与激励对

象之间争议的解决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争议，按照本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协议书》的规定解

决；规定不明的，双方应按照国家法律和公平合理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

提交公司住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现修订为：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争议，按照本激励计划和《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

规定解决；规定不明的，双方应按照国家法律和公平合理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应提交公司住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特此公告。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4 日 




